
夫妻离婚法律咨询电话 俊才律师服务中心 佛山法律咨询电话

产品名称 夫妻离婚法律咨询电话 俊才律师服务中心
佛山法律咨询电话

公司名称 广州俊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178号315

联系电话 15711703590 15711703590

产品详情

法律咨询电话法律在线咨询——广州俊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经国家相关部门核准、广东省相关部
门登记执业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第二百四十六条经审查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佛山法律咨询电话，经县级以上公i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应
当重新鉴定：

（1）违反相关技术要求的鉴定程序；

(二)鉴定机构，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和条件的；

（3）鉴定人故意进行鉴定或违反回避规定的；

(四)鉴定意见依据明显不足；

(五)检验材料或损坏的；

(6)其他应重新鉴定的情况。

重新鉴定时，应当单独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

经审查，不符合上述情形的，经县级以上公i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不得重新鉴定，并在决定后三日内
书面通知申请人。

法律在线咨询，欢迎来电咨询广州俊才！法律咨询电话



法律咨询电话法律在线咨询——广州俊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经国家相关部门核准、广东省相关部
门登记执业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决定不立i案的，公i安机关应当制作不立i案通知书，并在三日内送达控告人。

一百八十三条经调查，夫妻离婚法律咨询电话，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

(一)无事实；

(2)情节明显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

(三)已追诉期限的；

(四)经特赦免除刑罚的；

(五)嫌疑人死i亡；

(六)其他依法不追究刑i事责任的。

经调查，发现犯i罪事实需要追究刑i事责任，但未被调查的，或者共同犯i罪案件中部分犯i罪嫌疑人不够
刑i事处罚的，应当终止调查，继续调查。

第二百三十九条为查明案件，解决案件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应当指派有特殊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有知识的，经县级以上公i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以上公i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交通事故法律咨询电话，制作
鉴定录用书。

第二百四十四条犯i罪嫌疑人，被害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办案部门或者调查人员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
可以将鉴定意见提交其他有知识的人员。必要时，询问鉴定人并附上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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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电话法律在线咨询——广州俊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经国家相关部门核准、广东省相关部
门登记执业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诉i讼主体。

(1)确定合格的原告。

由于施工合同的复杂性，利益主体不仅包括发包人、承包人，还包括分包商和实际施工人。律师应确认
客户在有争议的施工合同中的主要地位，并合理确定合格的原告。

(2)确定合格的被告。

1.在正常情况下，合同纠纷只能确定合同的另一方作为案件的被告。但《建设合同纠纷司i法解释》第十
五条规定，因建设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的，发包人可以向总承包人、分包商和实际施工人提起共同被告诉i
讼；第四十三条规定，实际施工人向被告提起诉i讼的，由人民i法i院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
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i法i院应当增加转包人或者非i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判i决发包人在建设工程价
格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第四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按照《民i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的规定



，对转包人或者非i法分包人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与债权有关的，劳动争议法律咨询电话，应当提起代位权
诉i讼。律师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合理确定合格的被告。

2.被告应当具备《民事诉i讼法》和《民事诉i讼法司i法解释》规定的诉i讼主体资格。

3.被告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应当准确，不得依赖当事人提供的信息，应当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宣传系统或者民i政部门、机关事业单位登记部门查询，核实被告的基本信息。

法律在线咨询，欢迎来电咨询广州俊才！法律咨询电话

夫妻离婚法律咨询电话-俊才律师服务中心-佛山法律咨询电话由广州俊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广州
俊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是从事“法律咨询”的企业，公司秉承“诚信经营，用心服务”的理念，为您提
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欢迎来电咨询！联系人：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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